日期/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
	中華保險與理財規劃人員協會場地租用□申請表□確認單

	活動名稱
	

	租用場地
	訓練教室(45人)；上午     元，下午     元，晚上     元，（保證金/場      元）

                 假日上午        元，假日下午　　　　元

	正式使

用時間
	 自   年   月   日
	上午：  場（0900-1200）
假日：  場
	下午：  場(1400-1700)
假日：  場

	
	 至   年   月   日
	晚上：  場(1800-2100)
	合計：      場次

	
	每場次以三小時為一單位，超出之小時部份另依比例加收之(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)。

	場地設備及租金
	項目
	每時段租金
	時段數
	金額
	備註

	
	筆記型電腦
	$2000
	
	
	

	
	單槍投影機
	$2000
	
	
	

	
	實體投影機
	$2500
	
	
	

	
	無線對講機
	$300(全日)
	數量：
	
	

	
	小計
	

	 茲向 貴會租用上列場地及設備，並願遵守  貴會場地及設備租借辦法之規定，並依所申請之活動內容使用，申請活動過程中如有違反規定隨時接受停止租用並負擔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                    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中華保險與理財規劃人員協會

  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發票抬頭：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

  電話號碼：       　　  　  傳真號碼：     　        電子郵件：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　 
  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請開立支票或銀行匯款，抬頭「中華保險與理財規劃人員協會」，郵寄10452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34號3樓。ATM 銀行代號 (008) 帳號：131-10-034033-5華南銀行忠興分行
	          核准借用場地    借用單位免填

	應繳費用
	場地費：            元
	保證金：               元　

	
	　　　　 設備費：            元
	

	
	     合計：        萬          仟         佰         拾          元正

	          主管核示
	         承辦人

	
	

	本會地址: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4號3樓

電話：02-25280527 傳真：02-25281371
E-mail：service@ifpa.org.tw
	傳真及電子收件後，於7天內發送場地確認單，租用單位依確認單內容辦理事後相關手續。


請於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付50%保證金         元，逾時視同放棄本項預約權益，尾款於使用當日付清。















